
矿产资源补偿费使用管理暂行办法

（1996 年 12 月 13 日  财政部  地质矿产部

国家计委财基字 1076 号发布）

第一条  矿产资源补偿费是国家对矿产资源的财

产权益，是国有资产的合法收益。为确保合理使用矿

产资源补偿费，根据国务院《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管

理规定》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本暂行办

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中央分成所得的矿产资源

补偿费。

当年征收的矿产资源补偿费全额上交中央金库，

年终按规定分成比例，中央分成所得部分于下一年度

安排使用。

第三条  矿产资源补偿费纳入国家预算，实行专

项管理。矿产资源补偿费主要用于矿产资源勘查支出

（不低于年度矿产资源补偿费支出预算的 70 % ），并

适当用于矿产资源保护支出和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部

门经费补助。

第四条  财政部根据预算管理规定，安排本年度

矿产资源补偿费预算，以及矿产资源勘查支出、矿产

资源保护支出和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部门经费补助预

算。

第五条  矿产资源补偿费的使用对象为中央直属

的地质勘查单位、国有独立矿山企业和矿产资源补偿

费征收部门。

第六条  矿产资源勘查支出，主要用于国家经济

建设急需矿种和战略储备需要的重大地质普查找矿工

作。矿产资源保护支出，主要用于国有矿山企业为提

高矿产资源开采及回收利用水平而进行的技术改造工

作。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部门经费补助，主要用于补

助征收部门管理及人员经费。

第七条  矿产资源勘查支出，不得用于基本建

设、一般性详查、勘探项目以及其他非地质项目费

用。

第八条  国家计委、地矿部根据财政部安排的矿

产资源勘查支出预算共同组织编制矿产资源勘查项目

计划。具体程序是：矿产资源勘查项目承担单位逐级

向主管部门提出矿产资源勘查项目申请，由主管部门

汇总审核后，主报国家计委，抄报地矿部；由国家计

委与地矿部共同组织审定后，由国家计委纳入国家计

划下达。财政部根据矿产资源勘查项目计划和支出预

算办理拨款。各主管部门及项目承担单位根据计划组

织实施。

第九条  国有矿山企业可向主管部门提出矿产资

源保护项目经费使用申请，由主管部门报财政部核

定，并实行专款专用。

第十条  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部门经费补助，由

地矿部根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地质矿产主管部门

上报的征收部门补助经费申请。编制矿产资源补偿费

征收部门经费补助预算（附矿管经费安排情况说明）

报财政部；财政部审批、下达年度矿产资源补偿费征

收部门经费补助支出预算，由地矿部负责组织实施。

第十一条  在“1996 年国家预算支出科目”第

二十六类“专项支出”中增设第 284 款 “矿产资源补

偿费支出”，下设 “矿产资源勘查支出”和 “其它支

出”两个项级科目，反映矿产资源补偿费支出。

第十二条  财政部门根据经批准的矿产资源补偿

费支出预算办理拨款。矿产资源补偿费支出年终结

余，结转下年度继续使用。

第十三条  使用矿产资源补偿费的单位必须严格

执行国家预算和国家计划，并按财政部规定编报财务

报表和财务决算。财政部会同主管部门负责矿产资源

补偿费支出的财务管理工作，并实施财政监督。

第十四条  地方所得的矿产资源补偿费的具体使

用管理办法，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制

定。其预算科目也按本办法规定列支。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财政部商地矿部、国家计委

解释。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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